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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保全其研究对象即审美生活的完整性，是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的第一要

务。不同于科学活动、宗教活动的无时间性、无空间性，审美生活作为兴发着的时间

视域只能奠基于特定作品的空间性构成，且以此愉悦的过程为目的，这就是审美生活

的“时—空”语法。文艺欣赏活动作为时间视域最为显著的特性是流畅性，在这一前

提下才能陈述文艺作品空间构成的整体性，文艺作品的内容是时间化、空间化的。审

美与科学、宗教、道德之间的不同组合与历史发展，造成了文艺理论 “时—空”语法

的不同状态，可望形成新的文艺理论研究的富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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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研究对象并保全其完整性，是文艺理论

作为知识体系进行合乎逻辑的话语生产的唯一出

发点。就美学而言，其最高的、唯一的研究对象

是审美生活; 就文艺理论而言，其最高的、唯一

的研究对象就是对文艺作品的欣赏活动。保持其

完整性就是保持其原发性的、原初的存在状态，

也就是处于反思之前的、理论化之前的原生状态。
这一原生状态就是: 针对文艺作品的审美生活是

一个前牵后挂的、兴发着的、涌现着的、愉悦的、
域状的时间意识，且这一时间意识只能奠基于特

定的文艺作品之上，也就是只能奠基于构成这一

文艺作品诸因素之间的空间性位置关系之上。审

美生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功

能、与其他生活领域的复杂关联等，这种种特性

都实现于其中并呈显其原初状态。文艺理论知识

体系的所有陈述都应在上述前提之下才有可能是

合理的，就此而言，便构成了保全文艺理论研究

对象———文 艺 欣 赏 活 动 之 “时 间 性—空 间 性”
语法。

这里所说的“语法”，不是狭义的语言学意义

上的“语法”，而是就文艺理论或世间一切知识必

须经由语言陈述所必须遵循的本学科体系的规律、
规则、规范来说的。本文拟就文艺审美生活构成

方式的特殊性、时间意识与空间性构成的状态及

关系、这一问题在中西方文艺理论话语体系中的

复杂呈现进行阐述。

一

特定的审美对象产生特定的美感，且只有当

审美主体把注意力始终指向并贯注于这一审美对

象的时候才会产生美感。一旦人们把注意力从某

一审美对象上移开，审美生活便戛然而止。“意向

性”是审美生活最为根本的构成方式。这意味着

在审美生活之中，绝对自足、自立的审美主体或

审美客体都是不可能存在的，两者之间是一种须

臾不可分 离 的 始 终 指 向 关 系。这 是 本 文 的 基 本

前提。
迄今为止，人类创造了形形色色的意义或价

值，究其主要形态，不外乎与审美、科学、宗教、
道德这四大活动相对应的价值。上述基本前提还

无法把审美生活与科学活动、宗教活动、道德活

动有效区分，因为后三者作为主动性行为，其基

本构成方式同样是意向性的。因此，必须从人类

对意义或价值寻求的根本差异出发，才能解决审

美生活构成方式的特殊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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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看，科学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

题 ( 人自身也是自然) ，探究的是客观的、一般性

的、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知识; 宗教解决的是人与

神的关系问题，追求的是对主观的神的虔诚信仰;

道德活动解决的是人与人、人与自身之间的关系

问题，寻求的是善的行为; 而审美追寻的是自身

感官所能得到的愉悦。当然，在不同的文化、地

域及历史发展状态上，以上四种价值有着不同的

分布与组合，而且这种分布与组合会造成人类文

化形态的差异。从与审美价值、审美生活相似度

高低、距离远近、区域重合的角度来看，审美与

道德价值、道德活动具有天然的相通、重合、切

近之处，因为善行也会给予人身心的愉悦。而审

美与科学活动、宗教活动有着根本差异。在科学

活动中，为保持知识的客观、中立，需要尽可能

排除感性因素诸如情感、梦想、欲望等对知识的

渗透。在宗教活动中，也要保持神的永恒不变，

不随信徒各种感性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源

出于纯粹客观或纯粹主观的科学或宗教与执着于

不同对象的审美与道德之间在构成方式上便形成

了鲜明的对照。审美、科学、道德、宗教诸活动

在构成方式上的不同，与其在意义、价值上的差

异是紧密相关的。
具体来看，科学活动要始终保持知识的抽象、

客观、普遍有效性，为此，科学家要始终保持科学

知识、科学规律的独立自足，科学家自身的心理活

动、身体感受虽处在持续变化的过程之中，但这种

属于主体的时间性因素不能渗入知识之中，可以说，

知识是无时间性的。我们无从述说 1 + 1 = 2 的结果

即“2”自身是持续性的、变化着的、有始终的，

这种无时间性、非时间性、超时间性就是科学陈

述的广义语法或者科学哲学的广义语法。在不同

的科学论证中，起到唯一理性与秩序性作用的是

具有系统性、一般性、客观性的知识，尤其是寓

居于论证中的“规律”与“形式”，虽然在不同的

事态中会有不同的符号、文字及其空间性构成参

与其中，但是这些科学规律、形式本身却是唯一

的、固定的、普遍有效的。这意味着科学陈述的

空间性也是不突出的。
宗教活动的核心是对超自然、超人间因而必

定是超时间、超空间的彼岸的神的信仰及相应系

统化的仪式活动。就超时间而言，各种主要宗教

都主张神的永恒性，神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

有永远的现在，由此，神才可能在 “世界”之前

存在并创造世界。就超空间而言，世界及其万物

是由神祇创造并赋形的，因此在基督教世界才会

存在反对“偶像崇拜”的思潮、运动及相应争议。
即便是塑造神像，神像也不过是通达教义的手段

而已，绝不是目的。很多宗教所创造的艺术都只

不过是宣扬教义的权宜之计，若执着于此，就会

舍本逐末，让视听快感作为时间意识占据信徒的

心灵。因此，宗教往往与此岸的现世享乐为敌，

与感官及身体为敌。在各主要世界性宗教的经典

文献及其教义陈述文本里，既充满着消除欲望、
消解身体、消除美感、禁绝可欲之物的思想，也

蔓延着抑制与消除欲望、身体、美感所呈显的原

初的时间性状态，以及直接取消欲望对象自身从

而消弭其空间性构成的陈述语法。
审美生活作为意向性活动的特殊之处则在于:

作为一个兴发着的、流畅的时间视域，审美生活

只能由时机化的审美主体始终指向特定的审美对

象所奠基。所谓兴发着的、流畅的时间视域，是

指审美生活以愉悦的 “过程”为己任，而且这一

“过程”只能由特定的审美对象所触发并持存。所

谓时机化的审美主体，是指主体处在偶在化的、
变动中的、在变动中提高的状态，审美能力、审

美需要绝不是像科学知识、宗教神祇一般的绝对

的、无时间性的静止存在，审美生活的兴发必定

是触机而兴发、当下即席地存在着的。与科学活

动相比，审美生活绝不提供无时间性的一般性真

理或知识，也不供给化约性的抽象空间与形式;

与宗教活动相比，审美生活寻求与流连的是当下、
此岸的愉悦过程，而不是像宗教那样苦心孤诣地

拆解感官愉悦活动，在主体方面克制欲望，力图

不指向，在客体方面取消对象。审美生活的愉悦

就体现于注意力黏着在特定对象的时候，对象变

化，愉悦则变化。在审美生活中，文艺作品作为

审美对象的形式感最强，准确地说，“形式感”正

是构成文艺作品诸要素在 “位置”之间的空间性

构成。如果我们熟读王维的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

弟》，当我们仅仅听到 “遥知兄弟登高处”之时，

“遍插茱萸少一人”就会自发地、不可遏止地兴发

出来，我们虽还是审美之 “主”，但是在这个时

候，我们俨然已为其控制，化身为“奴”了。
·22·

文学评论 2018 年第 4 期



在以上对审美生活作为意向性活动之构成方

式所做的陈述中，尤其是与科学活动、宗教活动

及科学陈述、宗教陈述相比较时，一个美学的、
文艺理论的 “时—空”语法已顺其自然地生成，

那就是“只有”当审美主体始终指向特定的、具

有固定的空间性构成的审美对象 “之时”，审美生

活才会如其所是地存在，才会保持其原发性的本

貌。如此，文艺理论作为一种知识、话语体系才

有可能得到奠基。

二

构成审美生活的因素很多，对所有因素与部

分的陈述都必须在审美生活的疆域之内，或者说，

所有因素与部分一旦进入到陈述的视野，都必须

在前面加上一个其所隶属的最高的主语———审美

生活。
任何审美生活都是一个兴发着的、前牵后挂

的、视域性的、晕圈状的而不是点状的时间意识，

其完善的存在状态或者境界必定是流畅的，而这

一时间意识只能由特定的审美对象或构成审美对

象诸因素或质料之间独一无二的空间位置关系所

奠基，且文艺作品内容的存在状态必定是时间化

的。上述 “时—空”语法又可具体化为以下三个

问题:

其一，审美生活作为时间视域的流畅性。审

美生活作为绵延的时间意识，其最显著的特性莫

过于流畅。流畅意味着一个审美生活事件质量较

高，完成的过程完美，更关键的是，流畅是审美

生活在时间意识呈现上最为简捷的根本枢机。也

就是说，对构成审美对象中各个不同质料的感知

相状都是 在 一 个 行 为 级 中 实 现 的。使 用 域 状 的

“时间意识”或“时间视域”一词，可以较为完满

地体现文艺审美生活的原初存在状态。一个心智

健全的人总会意识到自身行为、事件或心理活动

的触发、持存与终止，因此，在这里所存在的时

间就不是在计时器上独立存在的、作为衡量事物

空间运动标准的客观时间。人们总是希望得到流

畅、连贯且毫无迟滞、断裂、停顿的美感，比如

当我们正沉浸于听音乐、读小说、看电影的时候，

是不愿意被人打断的。
所有意向性都是视域性的。所有意向行为都

是由“原印象”开始，而后 “原印象”成为 “滞

留”且向前 “前摄”，这就是 “域状”的 “时间

意识”。 “时间意识”并不是意识到一个孤立、自

足存在的时间客体，而是意向性行为自身的开始、
绵延、终止这一原发性的呈显状态。特别需要注

意的是，“滞留”不是“原印象”的过去，更不是

回忆; 而“前摄”也不是 “原印象”的将来，而

是一个有宽度的时间意识之 “域”。比如 “春花秋

月何时了”这句诗共 7 个字，“春”这个字是整首

诗的开始，在时间意识之中是一个触发点即原印

象，尔后的“花秋月何时了”继之而起。我们感

受到的并不是先是“春”，尔后“春”在时间上就

成为过去，然后又分别读到了 “花” “秋” “月”
“何” “时” “了”。事实上，当我们读到 “月”，

“春花秋”并没有消失，只是在这个时候， “月”
在视域中显得最亮，“春花秋”可能稍逊，甚至是

同样明亮的，在 “滞留”里得以保存，并且，从

“月”向着“何时了”存在着 “前摄”，这就是一

个完整的时间意识。
其二，在流畅的时间视域内陈述文艺作品空

间性整体构成。当我们为李煜的 《虞美人》所叹

服的时候，一定是我们正在阅读它的时候，且这

个时候一定是从我们的注意力被吸引、被攫取开

始，而后这种美感便持续无间地、流畅地占据我

们的身心。在此审美生活中，欣赏者始终在欣赏

诗作，且诗作中的任何组成部分、任何个别性的

属性因素都在空间里分处在如其所是的那种特定

的位置之上，每一个部分、因素都是特定的、固

定的、独一无二的，都分布、安居于特定的、固

定的、独一无二的位置之上。正是由于这一坚定

的、顽强的空间与审美主体一起，才造就了那特

定的、独一无二的、涌现着的愉悦的时间意识，

即对《虞美人》的欣赏生活本身。从审美生活作

为一种时间意识的构成来说，此空间之内任何因

素、部分所处的固定位置也就是时间意识或者时

间视域中的特定“相位”。这一“相位”绝不是作

为艺术作品中孤立存在的质料或者物因素，所有

这些质料或物因素形成一种亲密的、杂而不越的

整体性关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审美主体把这

些质料或说物因素带入一个视域性的审美生活。
而这一审美生活所具有的时间视域绝不是构成审

美对象所有要素的相加之和，因而也就不可能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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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生活还原为审美对象诸因素的相加之和。如

果构成这一空间的任何部分、因素有任何变动，

都会 导 致 审 美 生 活 作 为 时 间 意 识 过 程 的 退 化、
变质。

如果审美主体正在进行着或已经获得了时间

视域极为流畅的审美生活，那么，这同时就意味

着构成艺术作品的诸因素、诸质料都处在其特定

的空间位置之上，任何一个因素、质料都各得其

所，相互之间构成了一种血肉相依的整体性关系。
审美生活的流畅性是根本，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才

有可能对艺术作品的构成或者构成艺术作品诸因

素之间的空间关系进行陈述。在语言表达上，当

我们说一个作品在构成上无比完美时，其实就是

在说，我们从这个作品身上得到了流畅的审美感

受。反过来，当我们说我们从某一作品获得了流

畅的审美感受时，也就意味着这个作品的空间构

成是固定的、完整的。在汉语中我们往往以 “整

体”“统一”“有机体”“有机整体”“有机统一”
“有机统一体”“杂而不越”等术语来表达。

其三，在“时—空”语法阈限之内陈述文艺

作品内容的呈显状态。对文艺作品的欣赏活动而

言，艺术作品的内容或者意蕴，应隶属于一个有

意义、有价值的审美生活或者审美行为，否则，

艺术作品的内容就会成为一种自立、自足、自为

的绝对存在，脱离审美生活这一整体而成为唯一

目的或者意义。比如对李煜的 《虞美人》，通常的

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往往只满足于述说李煜此

作中的“愁”这一意蕴，而忘记了 “愁”隶属于、
寓居于对这一作品原发性的欣赏活动。

文艺作品的 “内容”必定是 “时间视域化”
的，且必然经由审美主体贯注于文艺作品的 “形

式”，即诸物聚集的 “空间性”，才能如其所是地

显现，并隶属于审美生活。缺乏 “时—空”语法

的“内容—形式”构成论在大多文艺理论话语体

系中分属于“作品论”或“作品构成论”。尤其是

在科学主义文艺理论中，这种作品论往往上承或

者决定于“本质论”，其实就是纯然的认识论或者

科学哲学在文艺理论中的强行运用，其惯用的语

法或陈述方式是“通过……真实地反映……”，只

求反映的结果真实、客观，完全无视描述审美生

活的“时—空”语法。因此，这种构成论与其之

后的“接受论”完全无法贯通与沟通。“内容—形

式”之说最大的错误就在于，无法让 “形式”在

“内容”里找到其栖居的 “位置”，更把 “内容”
当作可以摆脱审美生活的抽离之物，或者把 “内

容”当作比审美生活更高、有待于从审美生活中

升华出来且可以独立存在的东西。一定有一个有

“价值”的 “行为”发生在 “前”———比如对文

学作品 的 阅 读，才 有 可 能 陈 述 文 学 作 品 的 “内

容”，而且是在对这 “一个” “行为” “中”的

“对象” ( 文学作品) 的 “内容”作陈述。这意味

着两分法绝不是自足、自持的，离开这个有价值

的行为就无从呈现。两分法往往意味着 “内容”
是第一位的，是作品或者阅读行为的目的，这会

导致对“形式”的忽视，且 “形式”可以被替换

而“内容”不变，并使用更加 “化约式”的语言

对文艺作品的“内容”进行总结式的替代。

三

审美、科学、宗教、道德之价值在不同文化

形态中的不同分布及其所造成的独特的文化价值

生态，既决定了审美文化、美学、文艺理论主要

形态的差异，也决定并直接呈显为 “时—空”语

法的不同状态、内涵与演变路径。
西方 传 统 文 化 在 客 观 ( 科 学 文 化 ) 与 主 观

( 宗教文化) 这两端都极为发达，且一直在此两端

之间剧烈摇摆，却拙于对主客不分离区域的持守

与阐发。在科学与宗教之间虽有强烈对立，但在

无时间性上确是一脉相通的———神祇之永恒与知

识之不变。他们力图消除的就是欲望呈现的时间

性状态与具体事物变化、变异的属性。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西方宗教文化面临世俗化的剧烈挑战，

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的感官审美文化日益

勃兴，尤其是到 19 世纪的最后 10 年，科学主义大

行其道。作为对科学主义及心理主义的回应，现

象学哲学应运而生。
总体来说，西方美学与文艺理论主要有神学

美学、科学主义美学、现象学美学、马克思主义

实践美学这四大脉络。神学美学高扬的是禁欲主

义旗帜，所孜孜以求的是对永恒的神的信仰，力

图消除的是来自感官的愉悦，它用力最深的，一

是针对审美主体，最大限度地减弱作为肉身的欲

望，尤其是彻底消除来自触觉、味觉、嗅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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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的愉悦，仅仅保留来自视觉、听觉的愉悦。即

便是对来自视觉、听觉的快感，也要加以严厉限

制。二是针对审美对象，力图在数量上最大限度

地减少它们的存在，仅仅保留宣扬宗教教义的宗

教艺术。科学主义美学也有两条路径: 其一是针

对文艺作品的内容进行化约性的语言转述，仅仅

以结果正确与否衡量作品; 其二是专注于形式主

义研究，排斥作者、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

采用描述法，分析作品的先在结构和语义关系，

追求客观化、中立化的研究立场。以上两端都会

导致将整体性的空间构成化约、转渡为抽象的、
无时间性的所谓规律、结构、方法、手法、句法、
模型、语法，等等，这就完全改变了作品的空间

性构成，也就同时把奠基于这一空间构成之上的

文学阅读活动的时间视域彻底改换。现象学哲学

为美学贡献了意向性理论、本质直观学说、内时

间意识现象学与审美时间哲学。就对时间哲学的

创设而言，胡塞尔长于对静态的内时间意识进行

诸如原印象、滞留、前摄、后坠、时间透视等时

间视域构成的精微分析，其缺陷在于过于冷静，

没有将赋予时间视域何以兴发的意义作为动力，

也没有把内时间意识与社会时间进行沟通。海德

格尔长于从意义作为时间绽出之动力，并从非现

成性识度及艺术作品空间性构成的整体性对文艺

作品内容的存在状态进行深思，其缺陷却恰恰在

于缺乏时间意识构成的域状识度，导致其对艺术

作品空间性构成的陈述语言过于比喻化、神秘化，

也更体现于仅仅对意义作中性的抽象研究，而不

是对意义与价值进行直接判断。
中华传统文化则在客观之科学与主观之宗教

这两端都极不发达，其执着与流连的是愉悦感觉

自身的兴发与绵延。这种感觉的主要来源有二:

其一是道德领域之中以亲子之爱即 “慈孝”为核

心的家庭温情，尤其是 “慈”堪称人间冲动最强、
持续最久、最无私、最自然的道德感，同时也是

纯然的美感。儒家作为中国主流文化的核心即仁，

仁的核心即亲子之爱，而仁的外在显现则是礼。
其二是毫无偏见地公平对待来自艺术作品、日常

用品、空间环境、人际交往、饮食等各种审美对

象的愉悦感。尤其是当礼与乐、诗、舞、文等空

间构成性极强的艺术完全融合为礼乐制度之后，

其形式感被强化，其兴发与持存的时机愈发敏捷。

这种文化始终保持审美生活自身原初的兴发状态，

既不极端地在审美文化中树立一个压抑与否定审

美愉悦或者感官愉悦的彼岸之神，也不在审美文

化中片面地强求那种仅仅以审美对象作为反映外

部世界的手段或者工具，从而追求一种相符性的、
无时间性的纯粹客观真实。因此，说中国传统文

化是一种乐感的、悦乐的时间性极强的文化，大

体上是符合事实的。
中华古典美学及文艺理论的基本精神就在于

保全了审美生活原发性的兴发状态，其主要体现

有三: 第一，中华文艺理论保全了审美生活构成

的主客不分离特性，确保其构成的整体性，向来

不主张从纯粹客观之知识或纯粹主观之神祇研究

审美生活，也就自然不会产生无时间性的 “美的

本质”的议题。在中国古典美学史上，纯然唯于

物与唯于心的美学家不仅屈指可数，而且注定是

乏味、无趣的。第二，行动性。在中华古典文艺

理论看来，道德行为与审美生活都不是知识性行

为，而是要去行动、践行，在鲜活的、流畅的礼

乐生活、道德行为、审美行为中呈显人生理想与

价值。第三，尤 其 是 中 华 文 艺 理 论 在 “时—空”
语法的具体操作上，既在时间性、时间视域上创

设了“兴” “兴发” “势” “流” “行” “生动”
“生生”“游”等富有绽出性、涌现性的基本命题

与概念簇，在主客不分离的构成方式上创设了以

“气”“感”“神”“韵”“味”等富有动感与黏性

的概念与名词家族，在文体上往往以第一人称作

亲切表达，在修辞上往往以生动意象与抽象议论

结合，更在文艺批评上创设了像 “诗文评”这样

确保评点文字、理论陈述与作品 “同时”存在的

理论—批评模式，这种批评模式既完美地确保了

文艺作品空间性构成的原貌，又以生动、深刻的

理论批评提升了欣赏活动。试想，如果把金圣叹

评点《水浒传》的文字与作品分割为两个独立文

本，那岂不是风雅丧尽? 由此可见，中华美 学、
文艺理论作为话语体系不仅体系完备、思想成熟、
历久弥新，而且也是一种发育成熟的语言与语法

系统。
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较之现象学哲学的优长

之处在于，突出了意向性活动的实践性，而且赋

予实践以未来的意义指向———共产主义及全面发

展的人为审美生活的绽出与兴发提供了坚实而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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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的动力、冲动。就实践美学的时间性语法来看，

马克思说: “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人的对象或

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

对象中丧失自身。”①这里的“时候”必定不是一个

在空间里呈现绝对匀速运动的 “点”，而是一个正

在兴发着的 “域状”的行为。而且，马克思主义

时间哲学在实践美学上最突出的体现就是，强烈

批判宗教的禁欲主义，尤其是当禁欲主义与资本

主义生产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比如马克思就从美

学角度对当时工人劳动过程及状态进行研究，认

为“国民经济学”针对工人所做的就是让他们自

觉地缩短乃至从不产生包含审美在内的所有享受，

把“人”这一最具时间感、最善于享受现在并为

未来谋划的本性扼杀，变成无时间感的 “动物”:

“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只当做劳动的动物，当做仅仅

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②在 《资本论》中，

马克思更是从劳动时间延长、自由时间缩短、休

息权衰微的角度，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就

是时间的剥削，从而导致工人劳动过程美感、享

受感的丧失。
自近现代以来，中国美学及文艺理论受到以

上各种理论资源在 “时—空”语法上的影响，也

作出了各种抉择与应对策略。针对基督教文化的

传入，梁启超、蔡元培、王国维、朱谦之、贺麟

等都从儒家强调现世享乐的文化及美学出发积极

应对，反对这一无时间性的、彼岸的文化与美学。
针对科学主义哲学与美学的流行，王国维、梁启

超、丰子恺等都极力维护审美生活作为时间意识

的兴发与涌现。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

执政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主张无神论、
反对禁欲主义、维护产业工人生活与工作过程的

幸福感及人的全面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自然在

中国落地生根。同时，中华美学与文艺理论确保

审美生活的整体兴发状态、汉语美学语言与语法

的独立性以及独特的礼乐美学等也受到冲击。自

苏联传入的狭隘的认识论美学观对审美生活作为

愉悦的时间视域或过程视若罔闻，更没有把文艺

作品所反映的意蕴或内容置于时间化的审美生活

整体之中。当代以来，科学主义美学与文论在中

国大行其道，张江所提出的 “强制阐释论”就是

针对科学对美学、文艺理论的越界而作出的回应，

同时，他对当代诗歌的空间性构成分析也正是在

维护审美生活生动性、作为时间意识的视域性的

前提下进行的。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审美生活在人类价值图

景中的特殊性、审美生活尤其是以文艺作品作为

审美对象的审美生活作为时间视域的主客不分离

的构成方式、审美生活原初呈显方式的视域性与

构成文艺作品诸因素之固定空间性的关系，还是

从对现象学时间哲学的大规模译介、对中华美学

精神的继承与发扬来看，从研究对象保全的角度

自然滋生的 “时—空”语法亟需从基础理论及美

学、文艺理论学术史进行精深而系统的研究，这

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富矿。由 “时—空”语法出发，

才能确保文艺理论研究对象即针对文艺作品的审

美生活的完整性，并在这一前提下对基础理论及

学术史研究进行合理陈述，建构起我国文艺理论

话语体系及与之相应的语法系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现象学美学中的

时间性思想及其效应研究” ( 16BZW024) 的阶段

性成果］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190 页，第 125 页，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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